
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
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 

學生姓名  

學    號  年    級  

所 /組別  

□先進半導體封測研究所 

□精密電子零組件研究所 
□被動元件組 

□電子零組件及設備組 

□創新半導體製造研究所 

聯絡電話

(手機)  

說    明 

同意更換內容： 

原指導教授                  同意 

其研究生                  同學更換新指導教授， 

新指導教授為：                  

立書人： 

    原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 

    新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系所主管

簽章 
年   月   日 

備註：1.依據本學院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考試及博士班學位考試相關規定制訂，研究生倘因故

須更改已選定之指導教授，必須獲得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後，始得

更改。 
2.「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」需經原指導教授、新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章，並須將同

意書繳交至院辦後始完成更換指導教授登記程序。 


